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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初華嚴宗的代表人物伯亭續法著述頗多，據現存材料推斷，多達九十餘種，

遺憾的是，僅有十六部被收入《卍新纂續藏》，本文即是對藏外傳世的續法所作

《首楞嚴經灌頂疏》的相關介紹。作為活躍於清初的華嚴宗雲棲袾宏一系第三十

世傳人的伯亭續法，一生與《楞嚴經》緣分殊勝，有三次災難皆賴頌持楞嚴咒而

安然度過，續法更因此自號為灌頂。續法還作有《首楞嚴經灌頂疏》二十六卷。

本文即是對續法的楞嚴因緣、《首楞嚴灌頂疏》的寫作、刊行與傳世情況的相關

介紹，並從該著署名「清 浙水西陵慈雲寺顯密教觀沙門 灌頂續法 集並注」之「顯

密教觀」入手，對續法在該著中所持的華嚴立場作以簡要分析。 

關鍵詞：楞嚴、顯密、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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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亭續法（1641-1728），1浙江仁和亭溪人，父諱相，母張氏，世壽八十八，

僧臘七十九。續法九歲出家，十九歲圓具戒，二十歲參其師德水明源（1610-16

67），2後廣習《楞伽》、《唯識》、《起信》、《楞嚴》、《華嚴玄談》及性

相之學，康熙五年（1666）二十六歲即完成了其華嚴學的代表著作《賢首五教

儀》六卷，深得明源賞識，並得囑法為雲棲袾宏五世法孫。同年臘月初八日（1

667），明源即示寂，續法後「憶昔先師熟誦本文之囑，又將《楞嚴》《法華》

《圓覺》《梵網》《金剛》《藥師》，《華嚴名號》《問明》《淨行》《梵行》

《僧祇》《隨好》《行願》等品，《四分律》《起信論》《唯識頌》《法界觀》，

一日五葉，細細記背，三晝一轉，練為常行。」3此後，續法講席不輟，所講內

容主要有（依時間排列）：《楞嚴》、《法華》、《楞伽引》、《五教儀》、

《華嚴玄談》、《起信》、《楞伽》、《施食儀軌》、《觀經疏》、《報恩經》、

《阿彌陀經》、《觀音經》及多種戒文等等，可見，續法講法之內容是與其學

術積累密切相關的，同時，也體現了續法對所在法脈的學術自信與傳承，如《施

食儀軌》即由袾宏重訂，《楞伽引》即為續法之師明源所作，還有《賢首五教

儀》，為續法本人所作。 

續法一生著述不斷，徐自洙在《灌頂伯亭大師塔志銘》中記載：「手不停

披者，五十春秋，注釋六百餘卷。」4據續法在《華嚴宗佛祖傳》卷四記載，「上

三十般共一百五十六本入楞嚴藏。」5意指有三十種著述共一百五十六本送入楞

嚴寺藏，並詳細羅列了此三十種著述之名目。6並請「嘉禾郡尊吳公作序，以待

                                                             
1 目前有關伯亭續法生平的材料主要有：續法自識、弟子證文記錄的《慈雲伯亭大師古希紀》（以

下簡稱《古希紀》），徐自洙《浙江天竺山灌頂伯亭大師塔志銘》（以下簡稱《塔志銘》），《華

嚴宗佛祖傳》（以下簡稱《佛祖傳》）卷四「第三十世浙水雲山法師」傳記。 
2 德水明源又字得水，晚年更號寶輪，《佛祖傳》還稱其為乳峰法師，當因其長居天竺山乳竇峰下，

姚江（今浙江余姚一帶）人，俗姓李。著述有《楞伽隨轍引》七軸，《楞嚴摘脈》十卷，《唯識合

義》十卷，《藥師科》、《繫念儀》、《寶輪稿》、《天蓋論》等若干卷；此外還有《梵網經菩薩

戒手標》，《佛祖傳》還收有明源《五教解誚論》、《破黜妄議賢宗未知圓義論》、《宗家未易攝

講師論》等三篇文章。 
3 《慈雲伯亭大師古稀紀》，X88，no.1656,p.394a。 
4 《灌頂伯亭大師塔志銘》，X88，no.1656,p.397b。 
5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 4，頁 39。 
6 現存徐自洙《灌頂伯亭大師塔志銘》（《卍新纂續藏》第 88 冊）《慈雲伯亭法師楞嚴寺藏經直

畫一》（《卍新纂續藏》第 26 冊所收續法《般若心經理性解》文後）兩則材料中也記有續法入楞

嚴寺所藏著述名目，此三則材料的記載略有出入。三則材料所記載入楞嚴寺所藏著述數量分別為，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中所記三十種著述一百五十六本，徐自洙所記三十三種著述一百六十八本，

《經直畫一》所記為三十二種。對比來看，徐自洙較之續法的記載除多出《口儀疏》十本、《口摘

釋》一卷外，目前尚不能確定徐所記《觀經直指疏》十本和《觀音疏》二著哪一部為續法所記之《觀

經疏》；同樣，《經直畫一》較之續法所記多了《口儀疏》《口摘釋》《口經文》，少了《瑜伽施

食經疏》十本，另所記之《觀經直指疏》一本尚不能確定是否即為續法所記之《觀經疏》。另外，

徐自洙記《觀經直指疏》為十本，而《經直畫一》卻記為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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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取者。」7另還有「上廿二般共一百二十八本，癸卯五月，雲房失火，悉作

灰燼。」8意指尚有二十二種著述共一百二十八本尚未及付梓，即在雍正元年（1

723）雲房失火時毀於一旦，9回錄後雖有代刻，仍多有未入藏者。據筆者目前

掌握的材料看，續法一生著述大約九十餘種，內容龐雜，涵蓋佛教經律論三藏

之疏鈔，亦通儒典。徐自洙贊其：「嗚呼！師年已登耄耋，篝燈纂注，雖蠅頭

細揩，罕有塗抹。嘗謂餘曰：‘每當注釋浩繁，略閉目間，甘露灌頂，神思飈發，

迅筆成文，不假思索。’噫！此皆師之夙慧圓明……故不自知其言之津津，而筆

之縷縷也。即注釋一事實，足以繼往開來，辟千古未有之暢典，謂之一代之祖

師也可。即謂之千百世之祖師，也亦無不可。」10本文所要簡析的對象即為續法

入楞嚴寺藏的著述之一。 

一、續法與《楞嚴經》的殊勝因緣 

續法雖為賢首宗人，但所習經論卻不拘一格。「十一二歲，習朝暮課誦，大

小經懺，旁及四書詩易。」11順治十七年（1660），續法二十歲，首參其師德水明

源，適逢德水明源於越州城山寺講《楞嚴經》，續法即往聽參學。二十一歲聽明

源於上天竺寺講《梵網戒疏》，繼聽內衡法師12講《楞伽經》。二十四五歲之時，

往蓮居庵習性相之學，於聖先13處聽《唯識》，臨滄處聽《起信》。康熙五年臘月

初八（1667）明源示寂後，續法更是遵其「熟習經論本文，毋支離於諸家注解」14

的囑咐，「一日五葉，細細記背。」15「杜門卻埽，研誦《楞嚴》《梵網》《圓覺》

《般若》《華嚴》《法華》《四分律》《起信》等，極晝夜無倦容。自二十至三

                                                             
7 《灌頂伯亭大師塔志銘》，X88，no.1656,p.398a。嘉禾郡尊吳公指的是嘉興知府吳永芳，現收

於《卍新纂續藏》第 26 冊的續法所作之《般若心經事觀解》前收有吳永芳為續法入楞嚴寺藏著

述之序文。 
8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9。 
9 徐自洙在《塔志銘》中記載雲房失火事件發生在康熙六十年（1721），所毀著述為一百二十六本，

較之續法所記少了兩本，續法雖在《華嚴宗佛祖傳》中詳細列出了此二十二種著述之名，但因徐自

洙在《塔志銘》中並未錄出，因而尚不能判斷少的是哪兩本著述。 
10 《灌頂伯亭大師塔志銘》，X88，no.1656,p.398b。 
11 《慈雲伯亭大師古稀紀》，X88，no.1656,p.393c。 
12 即內衡智銓（1609-1669），浙江湖州人，俗姓楊，依土橋新伊習佛法大旨，住會稽偁心寺，著

述有《成唯識論影響述義》、《因明述義》、《觀所緣緣論述義》、《觀所緣緣論釋述義》、《真

唯識論述義》、《六離合釋述義》、《楞嚴集解補》、《文句記隨難標釋》、《止觀科》、《梵網

義疏略記》等，參見震華法師遺稿《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年 11 月，第

763 頁。此外，《卍新纂續藏》還收有其所作《法華經玄義證釋》10 卷，與子若淨觀、巨徹寂暹合

作的《瑜伽焰口注集纂要儀軌》2 卷。 
13 《佛祖傳》記為聖宣，《蓮居庵志》記載為智素聖先，為新伊大真弟子，尤擅唯識，與其弟子

著有《唯識補遺》20 卷。 
14 同 3。 
15 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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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年中，精研諸部經典，不唯一家教觀朗然洞曉。」16也正是緣於其不拘一家

的深厚底蘊，才得有諸多的著述流出。 

續法一生與《楞嚴經》緣分殊勝，多有交集。單是《古希紀》中就曾明確記

載續法有三次災難皆賴誦讀楞嚴咒而安然度過。一是在順治十六年十一月（1659）

19 歲之時，「腹生一癰，跽大士前，諷楞嚴呪求之，未逾三晝夜，變毒為瘡而愈。」
17二是康熙六年（1667）二十七歲之時，「夢金甲神曰：『十九歲，難已過，今年

難過生日矣。』因加如意陀羅尼百八徧於楞嚴呪後，晨夕病冗無間。」18三是「迨

誕辰，忽夢僧曰：『宜持釋迦、藥師、彌陀三佛名於楞嚴前，加藥師、往生二神

呪於如意後，可免三十三歲之災。』此後早晚課之不缺，更自號為灌頂。」19謂其

十九歲之難賴誦讀楞嚴咒而過，自二十七歲，因夢金甲神之囑，更加如意陀羅尼

咒一百零八遍於楞嚴咒之後，後為免三十三歲之災，持釋迦、藥師、彌陀三佛名

於楞嚴咒前，加藥師、往生二神咒於如意陀羅尼咒之後，並早晚不斷，更自號為

灌頂。足見續法對楞嚴咒及以楞嚴咒為代表的其他咒語的感情。 

不僅如此，續法還曾多次聽、講《楞嚴經》。順治十七年（1660），續法二十歲

首參其師德水明源，即聽明源講《楞嚴經》，徐自洙在《塔志銘》中稱其：「二十參

乳峯，聽《楞嚴》，遂爾宿慧駿發，洞澈微旨。」20康熙五年（1666），續法二十六

歲，明源再於上天竺寺講《楞嚴經》，續法再次往聽參學，後出《賢首五教儀》六卷，

並得明源付囑。此後，單就《古稀紀》中有明確記載的，續法還曾分別於三十一二三

歲時、三十九歲秋、四十三歲春時三次講演《楞嚴經》。實際上，續法作為雲棲袾宏

五世法孫，考之雲棲袾宏（1535-1615）、紹覺明理（1560-1609）、新伊大真、德水

明源以及伯亭續法之生平可見，該系多宗並弘，21對於《楞嚴經》也頗有研究，除新

伊大真外，其他人皆有《楞嚴經》著述。雲棲袾宏有《楞嚴經摸象記》，紹覺明理有

《楞嚴音義》，德水明源有《楞嚴摘脈》，伯亭續法有《首楞嚴灌頂疏》。22 

                                                             
16 《灌頂伯亭大師塔志銘》，X88，no.1656,p.396c。 
17 同 3。 
18 同 3。 
19 同 3。 
20 同 16。 
21 袾宏亦為晚明佛教諸宗融合的一代大師，兼弘淨土、華嚴、禪、唯識、天臺等多宗。其傳紹覺

廣承（明理）一脈，除弘傳華嚴外，於唯識、天臺亦有所傳，是明末清初唯識學綿延的中堅力量（袾

宏雖然沒有唯識學著述傳世，但於唯識當有所修習，其師祖普泰即為華嚴、唯識並弘之高僧，其兩

部唯識學著述《大乘百法明門論解》《八識規矩補注》更是拉開了明末唯識學復興的序幕，而袾宏

門下的紹覺廣承、靈源大惠、新伊大真等人皆是明末清初唯識學弘傳的重要人物。）其台賢並弘的

傳統發展至清初續法之時，終於孕育出了《賢首五教儀》這一華嚴教觀著述。袾宏還被後人奉為蓮

宗八祖，雲棲寺因袾宏的宣導也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念佛社。另外，袾宏尊崇匡山永明延壽，而永

明即禪淨雙修的宣導者，袾宏還曾著《禪關策進》一書。 
22 雲棲袾宏《楞嚴經摸象記》，現收於《卍新纂續藏》第 12 冊；紹覺明理《楞嚴音義》，尚未見

傳世，德水明源《楞嚴摘脈》雖未見傳世，但續法在《首楞嚴經灌頂疏》中有所引用，得以窺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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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宗佛祖傳》記載續法有二十五本的《楞嚴圓談疏》入楞嚴寺藏，徐自

洙記為《楞嚴經序釋圓談疏》二十五本，《慈雲伯亭法師楞嚴寺藏經直畫一》記

為《楞嚴經序釋圓談灌頂疏》二十五本。《中華大藏經續藏》密教類諸密部收有

該著，記為「楞嚴經灌頂疏二十二卷、科一卷、序釋一卷、圓談二卷（清續法撰，

康熙五十六年證文緣引，民國十八年寂山真重刻序，民國十九年許丹序，民國乙

巳揚州藏經院木刻二十五冊。）」23現北京大學圖書館也有館藏，記為《首楞嚴經

灌頂疏》10 卷，續法撰，證文校定，民國十九年（1930）揚州藏經院，刻本，線

裝，25 冊（4 函）。另國家圖書館也有不同版本的館藏；臺灣佛陀教育基金會 20

12 年有《楞嚴經灌頂疏》四冊印行（以下簡稱《影本》），2015 年有編排版《首

楞嚴經灌頂疏》三冊印行（以下簡稱《編排本》）。本文即根據編排本作以簡要

介紹。 

二、《首楞嚴經灌頂疏》簡介 

編排本名為《首楞嚴經灌頂疏》（本文沿用此名），著者為「清 浙水西陵慈

雲寺顯密教觀沙門 灌頂續法 集並注」。 

1、關於寫作時間：關於續法寫作《首楞嚴經灌頂疏》的時間，據筆者目前所

能掌握的材料來看，暫不能確定。根據續法自語，弟子證文24記錄的《慈雲伯亭大

                                                                                                                                                                                   
斑。續法《首楞嚴經灌頂疏》，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臺灣佛陀教育基金會有印行。 
23 《中華大藏經總目錄‧中華大藏經續藏總目》，B35，no0194,p.745a。據推斷，此處所記載之民

國乙巳年當為己巳年，即民國十八年（1929），另查北京大學館藏，亦明確記載「民國己巳年十二

月八日，板存揚州藏經院」（1930），當據此改之；另，若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八日（1930.1.5）該

著即于揚州藏經院木刻，則不大可能收入民國十九年（1930）許丹所撰寫之序文，據臺灣佛陀教育

基金會刊行版本，許丹所作《首楞嚴經灌頂疏重校翻刊敘》在民國九年七月（1920），當據此改之。

因此，《中華大藏經總目錄·中華大藏經續藏總目》中有關續法《首楞嚴經灌頂疏》的記載當改為：

清續法撰，康熙五十六年證文緣引，民國十八年寂山真重刻序，民國九年許丹序，民國己巳揚州藏

經院木刻二十五冊。另，佛陀教育基金會所用版本未見有關於「民國十八年寂山真重刻序」的收錄，

又筆者尚未窺見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全本，故暫不能推斷佛陀教育基金會所用版本與北京大學圖書

館所藏版本是否一致。 
24 證文，字旭洳，錢塘人，俗姓王，幼年即誦《法華》千部，後來至崎山建興福寺，刊行續法所

作之《華嚴別行鈔記》《首楞嚴圓譚疏》《焰口施食廣略解》《賢首五教儀科注》等百餘卷著述。

《華嚴宗佛祖傳》記載其為華嚴宗正傳獨枝第三十一世，即續法的嗣法弟子。續法一生弟子眾多，

據《華嚴宗佛祖傳》記載，續法付衣傳法十二人：長明月標、姚園悅峰、仁壽旭如、曹源可久、筏

喻劍眉、東來弘苑、報國與安、興福玉山、馬鞍默聞、鳳山明藏、真淨啟南、拈花大振。此中之仁

壽旭如當指證文。另據徐自洙《灌頂伯亭大師塔志銘》記載，有二十餘人。續法雖傳法弟子眾多，

但在這眾多弟子當中，被《華嚴宗佛祖傳》列為華嚴宗正傳獨枝傳承的嗣法弟子的僅有五人，分別

為崇壽蓮舫證文、黃蘖悅峰法賢、鳳山報國映碧、蕭山東來法湧、馬鞍山觀音庵思修，分別對應「十

二人」中之仁壽旭如、姚園悅峰、鳳山明藏、東來弘苑、馬鞍默聞。據《華嚴宗佛祖傳》記載，姚

園悅峰刻《賢首五教儀》《勢至鈔》行於日本，鳳山明藏刻《彌陀略注》行世，現《卍新纂續藏》

第 22 冊所收續法《阿彌陀經略注》即為續法錄注，鳳山明藏校閱；東來弘苑刻《如意寶輪經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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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古希紀》中記載：「四十二，科《楞嚴》，並《疏鈔》初二卷。」25可知，續法

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四十二歲之時寫作《楞嚴經》科文。26但《古稀紀》中並

未明確記載該著完成的時間。然而，據續法弟子證文《楞嚴經疏緣引》（收於《首

楞嚴經灌頂疏》）中記載：「幸我雪山27伯亭老師，作佛遣使，運大悲心，徇諸方

知識之懇命，酬及門義學之殷求，年已衰耄，憤發古稀，正法眼藏，開佛知見。

遂立星明之科，爰出日麗之疏。」28從中可知，續法寫作《首楞嚴經灌頂疏》（含

科文）的一個原因即是應「諸方知識」「及門義學」之殷切懇請，時間則是在衰

耄古稀之年。且證文作《楞嚴經疏緣引》的時間，署為康熙五十六年（1717），

應在該著完成後，此年正當續法七十七歲，這與《古稀紀》中記載續法四十二歲

時即開始作《楞嚴》科文有很大出入。鑒於此，目前暫不能確定續法《首楞嚴經

圓談疏》的寫作時間。 

2、關於結構和刊行因緣。從編排本目次可見，編排本內容依次包括：《大佛

頂首楞嚴經灌頂疏重校翻刊敘》（許丹作於民國九年（1920），以下簡稱《重校翻

刊敘》）、《楞嚴經疏緣引》（續法弟子證文作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以下簡

稱《緣引》）、楞嚴經疏凡例、楞嚴總目、《楞嚴經灌頂疏科文》一卷（續法分判、

證文排定）、《楞嚴經疏序釋》一卷（續法撰述、證文較閱）、《序》（吳永芳作

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所作29）、《首楞嚴經圓譚綱目》、《首楞嚴經灌頂疏圓

談》二卷（續法述、書玉30較，以下簡稱《圓譚》）、《首楞嚴經灌頂疏》二十二

卷31（續法集並注、心蓮證文32等33較編定，以下簡稱《經疏》）、附錄：《首楞嚴

經灌頂疏》古字、異體字改通用字一覽表（影本無）。共計二十六卷。 

                                                                                                                                                                                   
行世（毛奇齡所作《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羅尼呪經略疏 序》（現收於《卍新纂續藏》第 23 冊）中

對此事亦有記載），馬鞍默聞刻《彌陀淨土懺》行世。可見，五大嗣法弟子對其師續法的著述都有

刊刻，其中又以證文居多。 
25 《慈雲伯亭大師古稀紀》，X88，no.1656,p.395a。 
26 此處之《疏鈔》暫不能確定是續法哪一部著述。 
27 當為雲山。 
28 續法，《首楞嚴經灌頂疏》，頁 10。 
29 《卍新纂續藏》第 26 冊所收續法《般若心經事觀解》對此序亦有收錄。 
30 書玉（1645-1721），字宜潔，別號佛庵，江蘇武進人，俗姓唐，從見月律師受具，康熙二十二

年（1683）住杭州昭慶寺。著述有《梵網經菩薩戒初津》《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記》《沙彌律儀要略

述義》《二部僧授戒儀式》《羯磨儀式》，此五部現收於《卍新纂續藏》，《怡山禮佛發願文略釋》

《大懺悔文略解》，此兩部現收于《嘉興藏》。 
31 編排版記載「經疏」共二十二卷，除第八卷和第九卷是上中下三卷外，其餘八卷皆為上下兩卷，

共計二十二卷。影本亦同。 
32 心蓮證文即為心蓮元芳。續法四十八卷本的《賢首五教儀科注》亦由心蓮元芳募化，並負責刊

刻事宜。《佛祖傳》中亦記載證文曾負責《賢首五教儀科注》的刊刻。《首楞嚴灌頂疏》中記為。 
33 《經疏》不同卷的校對人有所不同：第一、二、四、五、七卷校對人均記為「龍山東皋崇福寺

旭洳沙門 心蓮證文 較編定」，第三卷校對人記為「杭省仁和武林西池樂土子 何清 校」，第六、

八、九卷上、九卷中、第十卷的校對人為：「杭州仁和武林東表樂善子 徐汶 校」，第八卷中、八

卷下、第九卷下校對人為：「崎山興福寺住持旭洳沙門 蓮昉 較」。由此亦可見心蓮證文的足跡。 

../../../../ping/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227&B=X&V=88&S=1656&J=1&P=&79161.htm#0_10
../../../../ping/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227&B=X&V=88&S=1656&J=1&P=&79161.htm#0_10


伯亭續法及其《首楞嚴經灌頂疏》 59 

有關《首楞嚴經灌頂疏》的刊行情況，編排本能提供的線索有限，目前僅在

許丹所作《重校翻刊敘》（1920）中可知一二。其中記載，「有慈雲灌頂法師者……

遇此尊經……著為章疏……而歷時既久，傳本尤稀，汲汲乎，有湮沒之慮。幸有

半悟老人，宿值善本，勵精行願，曾授潭柘山五戒……慨此章疏未能廣被，爰舍

家財，將垂危之灌頂章句全部二十五本，重校翻刊，捐刷百部，分散流通。」34由

此可知，編排本所據版本是由半悟老人重校翻刊的。而半悟老人的有關資訊，在

編排本中僅見「京兆宛平潭柘優婆塞半悟老人魯心齋重校獨立捐刊」35的字樣，從

中可知，半悟老人名魯心齋，為潭柘寺優婆塞，重校並獨自捐刊。另外，許丹在

《重校翻刊敘》中還特意提到了一位全朗法師，「至導引贊助之善，實賴拈花寺

住持全朗法師者居多。」36此處之全朗法師，當指全朗普志（1888~？），37屬華嚴

宗寶通四支中有章元煥一支。38 

而影本較之編排本在這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影本與編排本相比： 

一是名稱不同，如前所述，編排本為《首楞嚴經灌頂疏》，而影本為《楞嚴

經灌頂疏》。 

二是影本在目次後第 1 頁收有原版封面，上刻「楞嚴經灌頂疏庚申年重刊」

（見圖 1），從中可知影本所取版本是民國九年（1920）重刊的。 

 

                                                             
34 續法，《首楞嚴經灌頂疏》，頁 8。 
35 續法，《首楞嚴經灌頂疏》，頁 84。 
36 同 55。 
37 全朗普志（1888-？），名普志，字全朗，河北宛平人，俗姓王，十三歲投宛平大慧寺法光法師

出家，十七歲時於德明覺天座下受具足戒，宣統二年（1910）被傳為賢首第三十八世。（《寶通錄》

及《續錄》以三祖法藏為賢首第一世，在長水子璿之前列其師靈光洪敏為第七世。）曾先後於大慧

寺、華嚴寺、拈花寺、遺光寺、資福寺等地求法參學，民國四年（1915）其師秀山續峰圓寂後後繼

席拈花寺住持，此後多次修整拈花寺及下院鐵佛寺，講經授戒，十八年（1929）卸拈花寺住持。十

九年（1930）始續修《傳燈錄》，二十年（1931）告成。全朗普志是《傳燈續錄》主要著者之一。

記載華嚴宗寶通一系法脈傳承的資料《寶通賢首傳燈錄》及《續錄》主要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的編

修：興宗祖旺（1740-1831）、景林心露（1745-？）等編纂之《寶通賢首傳燈錄》上下卷（1804），

義庵昌仁（1824-？）等纂訂之《寶通賢首傳燈續錄》（1882），全朗普志（1888-？）、月潭量闊

（1898-？）在吉安圓徹（1849-1918）所作《續錄》（1913）基礎上編纂之《傳燈續錄》（1931）。

北京大學、吉林大學、上海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等皆有不同卷數的館藏。 
38 自有章元煥至全朗普志的傳承為有章元煥（？-1773）——達天通理（1701-1782）——懷仁通毓

（1757-1834）——體寬通申（1757-1834）——洞天明心（1755-1846）——性實本樸（1807-1858）——

圓明麗安（？-1880）——德明覺天（1842-？）——秀山續峰——（1866-1915）——全朗普志（1

8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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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圖 2 

三是在目次後第 2 頁，還記載了該版本校刻的人員和其他情況（見圖 2）。「潭

柘優婆塞半悟老人魯心齋獨力捐刊，先刷印一百部施送，再刷印一百部交經典流

通處……襄校人優婆塞鄞縣馬太玄。幫校人寶文堂舖東劉筱亭……板存北京拈花

寺……」39從中可知，半悟老人確實獨立捐刊了《楞嚴經灌頂疏》，且刊印不止一

次，校對也不止他一人，還有襄校人優婆塞鄞縣馬太玄，幫校人寶文堂舖東劉筱

亭。另外，該頁還有「板存北京拈花寺」的記載，想來這當是許丹在《重校翻刊

敘》當中提到的全朗普志「導引贊助」的重要內容。 

四是在許丹《重校翻刊敘》之後影本還收有半悟老人影像，上題「潭柘優婆塞

半悟老人魯心齋，年六十八歲民國十年即辛酉年六月特記」。40半悟老人民國十年

（1921）六十八歲，由此可推知其出生於道光四年（1854-？），為潭柘寺優婆塞。 

續法屬於雲棲袾宏一系，一生以杭州為中心，在江浙一帶弘法；而半悟老人

為北京潭柘寺優婆塞，全朗普志為拈花寺41住持，據續法之時已二百餘年，此二人

在續法《首楞嚴灌頂疏》的重刊流通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亦可窺見續法在晚清

北京地區的影響。事實上，寶通系有章元煥之弟子達天通理有《楞嚴經指掌疏懸

                                                             
39 續法，《楞嚴經灌頂疏》影本，頁 2。 
40 續法，《楞嚴經灌頂疏》影本，頁 7。 
41 光緒《順天府志》卷十六記載：「拈花寺，明為千佛寺，孝定太后建也，在德勝門北八步口。

明為千佛寺，萬曆九年司禮太監馮保承太后命特建，……雍正十一年敕修，賜名拈花寺。」見《光

緒順天府志》卷 16。可見，拈花寺在明時為千佛寺，建于萬曆八年（1580），萬曆九年（1581）

竣工，是由楊用積極推薦馮保所建，又得慈聖太后捐資支持，寺初建成，即請遍融真圓住持。當位

於北京德勝門內八步口。雍正十一年（1733）改名拈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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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現收於《卍新纂續藏》第 16 冊），從其行文可見，通理定是見過續法的《首

楞嚴經灌頂疏》一書，該書應是通理作《指掌疏懸示》的重要參考材料之一。42由

此亦可窺見伯亭續法對後世的影響。 

三、以華嚴立場解《楞嚴》 

續法以華嚴宗為依歸，其對《楞嚴經》的注疏也是站在華嚴宗的立場上進行

的。實際上，此一做法早在長水子璿時即有。43但《楞嚴經》歷來都被列入「秘密

部」，其在顯密二教對中國佛教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續法《灌頂疏》署名為「清

 浙水西陵慈雲寺顯密教觀沙門 灌頂續法 集並注」，在署名前加顯密教觀一詞，

這在續法現今傳世的著述中並不多見。44此處試從其華嚴宗人的立場出發，以「顯

密教觀」為突破口，舉《圓譚》幾處，以窺《首楞嚴經灌頂疏》的特點。 

1、兼及顯密。《華嚴宗佛祖傳》中收有續法《楞嚴藏心教觀章》一文，文中

記載：「《楞嚴經》以顯密為教，以藏心為觀。顯密教者，顯即經文，密即咒語。

又經即顯咒，咒即密經。故知顯密並詮五乘教義。」45突出了《楞嚴經》顯密相容

的特徵。《圓譚》第二「藏乘分攝」門中，續法所記《楞嚴經》之藏乘分攝與子

璿大同，但在言藏攝時，還使用了四藏的概念，在經律論三藏外還增加了一咒藏，

謂《楞嚴經》既為經藏攝，又為咒藏攝。實際上，自《敕修百丈清規》中多次記

載要諷誦楞嚴神咒，楞嚴咒在中國佛教僧人的修行中就必不可少了。續法這裏專

門列一咒藏，既與該經顯密兼備的特點有關，又恐與當時楞嚴咒是佛教僧人所不

能回避的日常課誦有關。《圓譚》第四「教觀深廣」門中，續法分「教義分齊」

和「觀行修證」等教觀兩曾來釋《楞嚴經》之「教觀深廣」。較之子璿《楞嚴義

疏》，續法吸收了子璿開「約教詮法通局顯分齊」、「約法生起本末顯分齊」兩

個方面來闡述《楞嚴經》之教義分齊的做法，46同時還增加了五教斷證、觀行修證，

有教有觀，有斷證分齊（詳見下文），特別是其在言教觀時均有顯密二教之分。

如續法在「約教詮法通局顯分齊」中，從顯教角度言華嚴五教之法義與斷證，又

                                                             
42 通理另有《賢首五教儀開蒙增注》，即是對續法《賢首五教儀開蒙》的注解。 
43 子璿在釋經前即開教起因緣、藏乘分攝、教義分齊、所被機宜、能詮體性、所詮宗趣、教跡前

後、傳譯時年、通釋名題、別解文義十門懸示大意。 
44 通觀續法十六種被收入《卍新纂續藏》的著述，和藏外傳世的《賢首五教儀科注》、《華嚴宗

佛祖傳》來看，署名中包含「顯密教觀沙門」的僅有《般若心經事觀解》《般若心經理性解》二著，

此二著署名「顯密教觀沙門」之原因有待進一步考查。其餘大多署名浙水慈雲沙門，當為其住持慈

雲寺時所作；另有《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羅尼呪經略疏》署名為上天竺講寺住持沙門續法，當為續

法住持上天竺講寺時所作，《佛說八大人覺經疏》署名為「浙水崇壽沙門灌頂續法」，當為其住錫

崇壽寺時所作。 
45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 13，頁 45。 
46 子璿這一做法是依照法藏《大乘起信論疏》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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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密教角度言五教法義。在觀行修證中，續法亦分顯密觀行，其中顯教觀行有四，

分別為：依第四卷有三重藏心觀（空如來藏心觀、不空如來藏心觀、空不空如來

藏心觀），依第六卷有三重聞性觀（聞盡根塵觀、思照覺空觀、修圓寂滅觀），

依第五卷有有為緣生觀、無為不起觀、真性俱非觀三觀，依第五卷解六結後有三

空觀（人空觀、法空觀、俱空觀）；密教觀行有一，為遮持諸惡觀、總持眾善觀、

圓融無礙觀三觀。由此可見，續法對《楞嚴經》顯密結合特徵的把握和重視。 

2、有教有觀。伯亭續法之作為華嚴宗雲棲袾宏一系傳人，《賢首五教儀》一

書功不可沒。如前文所述，續法正是因為這一著作，在其二十六歲之時得其師明

源付囑為雲棲袾宏五世法孫。《五教儀》一書也成為續法最重要的代表作。續法

在該著中從時、儀、教、宗、觀五方面對華嚴宗的教觀思想進行了糅合和再創造，

以回應天臺有教無觀，亦無斷證分齊的詰難。《圓譚》中續法亦從這五個方面對

《楞嚴經》進行了分判。 

首先，第三門「辨定時儀」門中，續法從時、儀兩個角度來分判《楞嚴經》

所講時分及說法形式。這裏有必要對續法的三時、十儀說作以簡要介紹。 

續法在《五教儀》中從別的角度，以《華嚴經》日出照物為喻，按照佛說法

時間的先後，判釋經典所說時可依次分為日出先照時、日升轉照時、日沒還照時

三個時期，其中轉照時又可複分為初轉、中轉、後轉三時。所謂通三時指的是別

三時互融無礙，無有始終，一時一切時。續法先取《華嚴經》日出照物喻中日出

先照、日升轉照之語，後又總結出了日沒還照時之名，謂「一取經意，蓋日初出，

先照高山，日若垂沒，亦應還照諸山王故。……二約教理，《華嚴》依本起末，

故有潛流而無後照；《法華》、《涅槃》，攝末歸本，故有會流而無先照。……

非本無以垂沒……非末無以歸本……。」47是指日沒還照時之名的設定，一是續法

根據《華嚴經》日出照物喻之經意推斷，二是從教理的攝末歸本而言，枝節末教

之後必有一攝末歸本之教，眾生才可匯入一佛乘。細查這兩個緣由，與四祖澄觀

的一段話十分相近：「將欲逐機漸施末教，先示本法，頓演此經。然亦有二：一

為開漸之本，出現品雲：『如日初出先照高山故』。二為攝末之本，如日沒還照

高山故。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48對於日沒還照之說，又解釋為：

「義取《出現經》意以證，而無此文。」49「……約會權歸實，然《經》但有先照

高山之言，無有後照高山之語，今以義求，必有之矣。」50當然，智者大師早在《法

華玄義》中就有相關論述，「夫日出先照高山，日若垂沒，亦應餘輝峻嶺，故蓮

                                                             
47 《賢首五教儀》，X58，no.1024, p.633a-633b。 
48 《華嚴經疏》，T35，no.1735, p.504a-504b。 
49 《演義鈔》，T36，no.1736, p.20a。 
50 《演義鈔》，T36，no.1736, p.6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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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藏海通至涅槃之後。」51普瑞在《會玄記》中對澄觀和智者之說都有提到。依此，

續法將第三時名為日沒還照時。 

十儀說是續法取澄觀《華嚴經疏》「化儀前後」之記載，以與天臺宗的化儀

四教相對應而錄出的，化儀十門分別為：本末差別門、依本起末門、攝末歸本門、

本末無礙門、隨機不定門、顯密同時門、一時頓演門、寂寞無言門、該通三際門、

重重無盡門。 

續法在《圓譚》中將《楞嚴經》的說法時判為日升轉照時之後轉時般若妙智

會攝。52判《楞嚴經》攝三乘歸一乘，先小後大，正屬化儀十門之第三攝末歸本門，

且義亦兼通後七門。 

其次，第四「教觀深廣」門中，續法不僅吸收了子璿開二義釋教義分齊的思

路，還增加了五教法義及斷證、觀行修證，有教有觀，有斷證分齊。如續法在教

義分齊「約教詮法通局顯分齊」中，從顯教角度：初約法義，若以教攝經，則《楞

嚴經》為終頓圓三教所攝；若以經攝教，則該經五教兼攝。這一闡述與子璿義同。

接下來，續法還花大篇幅較為詳細地羅列了華嚴五教之斷證，從內容上來看，乃

依《五教儀》和《賢首五教斷證三覺揀濫圖》（見圖 3）整理。五教修證的目的在

於令眾生從不覺的狀態，經歷始覺，最終達到圓覺。其中小乘教主要採用資、加、

通、修、無等五位說，始、終、頓、圓四教採用十信、十住、十行、十向、四加

行、十地、等覺、妙覺等五十六位說。次約斷證，續法言：「今經斷證行位，一

同《華嚴》《梵網》。《梵網》以一心地開為三十心十地，《華嚴》以一真法界

心而開六位，今經以一本覺心，而開五十五位，行布圓融，俱無礙也。」53而《華

嚴》《梵網》二經屬圓教經典，續法此處將《楞嚴經》之斷證行位與此二經相提

並論，可見其對《楞嚴經》在修行斷惑上的態度。從密教角度：亦有小始終頓圓

五教，《楞嚴經》屬圓教。「今此楞嚴經咒，諸乘教行理果，悉皆圓具。」54 

在觀行修證中，續法列顯教四種觀行：三重藏心觀，三重聞性觀，有為緣生

觀、無為不起觀、真性俱非觀三觀，三空觀；密教一種觀行。這裏言觀行，續法

取三這個數字，大約是因其在《五教儀》中選法界「三」觀為華嚴宗觀行的影響。

這既突出了《楞嚴經》顯密相容的特徵，同時續法在五種觀行中選取三重藏心觀

作為《楞嚴經》之代表觀行收入其《楞嚴藏心教觀章》一文中，亦可見其對《楞

嚴經》如來藏思想的重視。 

                                                             
51 《法華玄義》，T33，no.1716, p.809c。 
52 有關此經說法時，古來諸家見解不一，可參見錢謙益《楞嚴蒙鈔》。 
53 《梵網經》三十心十地指十發趣心、十長養心、十金剛心、十地；《華嚴經》六位指十信、十

住、十行、十向、等覺、妙覺。續法，《首楞嚴經灌頂疏》，頁 265-266。 
54 續法，《首楞嚴經灌頂疏》，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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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第七「宗趣通局」通辨諸宗中，續法判《楞嚴經》以其六宗說中第

六法界圓融為宗：「今此經宗，當於第六。四科七大，空有相性，盡成真如藏心

法界，法界圓融，事事無礙。」55續法在《五教儀》中有六宗說，分別為隨相法執

宗、唯識法相宗、真空無相宗、藏心緣起宗、真性寂滅宗、法界圓融宗。這一說

法在法藏、澄觀、宗密等祖師那裏並沒有出現過，細究其涵義即可見，此六宗說

是在唐代祖師十宗說、四宗說、五宗說的基礎上重新進行整理而形成的。 

至此，續法已按照《五教儀》中總結的時、儀、教、宗、觀五個方面闡述了

《楞嚴經》之說法時間、說法形式、經教互攝、宗趣通局、觀行修證，時儀教宗

觀具備，有教有觀，有斷證分齊。 

3、多言十數。華嚴宗崇尚圓融，以十為美。《首楞嚴灌頂疏》中多言十數。

如《圓譚》即採取華嚴宗特有的十門釋經展開。續法在《圓譚》中開十門：「將

疏一大部經，先談十門圓義。一教起因緣，二藏乘分攝，三辨定時儀，四教觀深

廣，五所披機宜，六能詮體性，七宗趣通局，八翻譯傳授，九別釋名題，十總明

經意。」56分十個方面談《楞嚴經》之圓義，故稱「圓譚」。再如第一「教起因緣」

中別開十門明說經因緣；第四「教觀深廣」中列後死教之斷證行位，取華嚴之十

信、十住、十行、十向、十地等；第四「教觀深廣」中言三重藏心觀具十種法界

理境；第五「所被機宜」中料揀十種是器、十種非器，能行十者、所願十者；第

九「別釋名題」中開十門釋總部題名；第十「總明經意」中亦開十門。限於篇幅，

此處不再羅列前所言各項具體內容。 

4、梳理諸解。續法在《圓譚》最後，還記載了關於《楞嚴經》注疏的問答。

「問：『解此經者，古今多少家數？』答：『據所見聞，六十餘家。』」57據統計，

續法羅列了《楞嚴經》注解六十二家。事實上，此六十二家注解，在達天通理58的

《楞嚴經指掌疏懸示》中亦有記載：「若言注釋者，依灌頂《疏》所載，由唐迄

今，耳目可考稽者，略有六十餘家……此上共六十二家。前崇福下五十五家，俱

系《蒙鈔》所載，按《蒙鈔》有正書有附引。（謂正書下雙行附引）今依《灌頂

疏》，皆作正書，有《蒙鈔》各有評量，或抑或揚，亦自有據。至乳峯等七家，

                                                             
55 續法，《首楞嚴經灌頂疏》，頁 299-300。 
56 續法，《首楞嚴經灌頂疏》，頁 222 頁。 
57 續法，《首楞嚴經灌頂疏》，頁 394。 
58 達天通理（1701-1782），諱通理，字達天，直隸冀州新河（今河北新河）人，俗姓趙。八歲出

家，十九歲于德彰律師處受戒，後至寶通四支之一的有章元煥門下聽講《楞嚴經》深有體會，並得

印可為賢首第三十世，《新續高僧傳》稱其為「清代中興賢首一人」。乾隆七十慶典時，通理曾與

班禪額爾德尼于萬壽寺有過會晤，得以賜封「闡教禪師」。通理一生住持多所寺院，傳戒十四期，

講經三十餘會，所傳弟子眾多，單是《通理塔碑》碑陰上就刻有約 148 名嗣法門人及其所傳弟子之

名，其傳法規模可見一斑。另據《寶通賢首傳燈錄》及兩部《續錄》來看，有章元煥傳達天通理一

支也是清代寶通四支當中規模最大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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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依灌頂續錄，但灌頂唯出其名，而不申其書中宗趣，姑存之以俟再考。」59意指

通理在《楞嚴經指掌疏懸示》中對《楞嚴經》注釋的羅列，乃依續法《首楞嚴經

灌頂疏》（圓譚）中的記載錄出。續法所記載的六十二家注解中，前五十五家注

解，全依錢謙益（1582-1664）《楞嚴經疏解蒙鈔》卷首「古今疏解品目」正書和

附引錄出，另有乳峰德水明源等七家，60乃是續法在錢謙益《楞嚴經疏解蒙鈔》基

礎上的續補增加。 

續法在《首楞嚴經灌頂疏》引用較多的是交廣真鑑《楞嚴正脈》、長水子璿

《楞嚴義疏》、蕅益智旭《楞嚴經文句》、一雨通潤《楞嚴合轍》，其次是天如

惟則《楞嚴會解》、雲棲袾宏《楞嚴摸象記》、雲棲廣莫61《楞嚴直解》、錢謙益

《楞嚴蒙鈔》、幽溪傳燈《楞嚴玄義》《楞嚴圓通疏》、仁嶽《楞嚴熏聞記》、

德水明源《楞嚴摘脈》等等。特別是，其中德水明源之《楞嚴摘脈》，今已不存，

通理記載：「乳峯為灌頂疏主之所稟承，其摘脈亦唯略見於灌頂所引。」62由此可

知，通理當未曾見過明源之《楞嚴摘脈》。據初步統計，續法在《首楞嚴灌頂疏》

中直接引用明源《楞嚴摘脈》僅有三處，另有一處當是明源開講《楞嚴經》時所

宣說，這當是通理記為「略見」的原因。 

伯亭續法是清初於江浙一帶弘傳華嚴的重要人物，其所習所弘不拘一家，許

丹《重校翻刊敘》中記其「傳賢首之圓宗，配瑜伽之密印。」63既荷擔華嚴法脈，

又自號灌頂，臨終還祈願往生蓮界。其等身著述更是涵蓋佛教經律論三藏疏鈔、

密咒懺儀、佛寺志等，對華嚴、淨土、天臺、唯識、禪宗等佛教宗派及儒家經典

皆有涉獵。續法一生與《楞嚴經》緣分殊勝，更有二十六卷的《首楞嚴經灌頂疏》

傳世。達天通理在《楞嚴指掌疏懸示》中將其列為古今六十八家注解之一。續法

                                                             
59 《楞嚴經執掌疏懸示》，X16，no.0307,p.9b-10c。清達天通理在其《楞嚴經指掌疏懸示》中沿用

了華嚴宗特有的十門釋經，開教起因緣、藏乘分攝、能被教義、所被機宜、體性淺深、宗趣通別、

說時前後、傳譯註釋、總釋名題、別解文義十門注解《楞嚴經》。在第八門傳譯註釋中，通理按照

唐宋元明的時間順序，重新梳理了續法在《首楞嚴經圓譚》中所列舉的六十二家注疏。在此基礎上，

通理還增加了清代的六家注疏，成唐宋元明清共六十八家注疏。通理所補充的清代六家注疏分別

為：巴蜀居士非眼劉道開《楞嚴貫攝》、浙水慈雲寺沙門續法《灌頂疏》、雲南法界寺沙門溥畹《寶

鏡》、衍法寺廣修法師通元《楞嚴大成》、無動居士蔡珽《會歸》、無量法師慧海《修釋》。 
60 此七家分別為：乳峯德水大師摘脈，海昌陳元端巘正脈疏鈔，會稽惠印解，般若庵崇聖句解，

丹霞天然禪師直指，天都俞王言標指。值得注意的是，續法所列這七家確如通理所言，在錢謙益《楞

嚴經蒙鈔》「古今疏解品目」正書和附引中沒有出現，但在《蒙鈔》卷三正文當中卻有對會稽惠印

解部分文字的摘錄。因而，尚不能確定續法有關會稽惠印解的列舉，是否受到錢謙益《蒙鈔》的影

響。此處暫據通理記載。當然，無論是錢謙益的五十五家，續法的六十二家，還是通理的六十八家，

都未完全涵蓋中土《楞嚴》注解。 
61 廣莫，字仁安，曾參千松、百松，萬曆二十年（1592）參雲棲袾宏，聞淨土法門，誓攝華台。

詳見《法華經持驗記》。 
62 《楞嚴經執掌疏懸示》，X16，no.0307, p.10b。 
63 續法，《首楞嚴經灌頂疏》，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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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著署名「顯密教觀沙門」，並以華嚴注解《楞嚴經》，既突出了該經顯密融

合的特徵，又彰顯了續法本人的華嚴立場。 

 

 

 

 

 

 

 

 

 

 

 

 

 

 

 

 

 

 

 

           

 

 

 圖 3：取自續法《賢首五教斷證三覺揀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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